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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长三角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历时五年多，从大气环境治

理延伸到水环境治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

各部委和“三省一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共同努

力，长三角区域大气和水污染防治协作工作取得阶段性成

效，区域环境质量改善明显。2018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正式宣布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1]，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迎来了

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从目前区域协作治理手段来看，依然

以“行政管理”为主，如船舶排放控制区建设、机动车异

地协同监管、太浦河水资源保护省际协作等，地区间利益

平衡机制较为单一，运用市场机制、社会机制来推动区域

环境一体化治理的手段尚为欠缺。环境经济政策可直接调

控经济体的环境行为，降低或者消除其环境外部性，给予

经济体环境友好的激励，促进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和融合 [2]。

长三角区域正大力推进绿色经济发展转型，亟需从政策制

定层面开始，统一规划、统一制定、统一实施、统一监管、

统一评估，建立利益协调、合作共赢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携手解决区域内共同的环境污染问题，为区域绿色发展提

供长效机制和重要保障。

“十一五”以来，环境经济政策在环保工作中日益受到

重视，在筹集环保资金、调控环境行为、激励企业减排、

提升管理效率等方面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环境经济政策的

地位在环境政策体系中不断提升 [3]。自 2011 年开始，我国

每年开展全国环境经济政策评估 [4]，也有学者专门针对各

省市的环境经济政策 [5-9] 或某项政策如绿色信贷政策 [10] 等

进行相应评估，但总体来看，目前尚未建立起一套规范化、

标准化的评估体系，且从区域层面开展的环境经济政策研

究还不多见。

1  长三角区域各省市环境经济政策取得的进展

根据对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2011—2017 年发布的

环境经济政策调研情况，同时参考董战峰等 [2,11] 对环境经

济政策的分类方法，本研究将环境经济政策分为财政奖补、

价格收费（税）、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绿色金融、损害

赔偿、综合领域等 7 种类型。其中，财政奖补指公共财政用

于环境治理的相关奖励、补贴政策等；价格收费（税）指

体现市场定价和资源有偿使用的相关政策，包括排污收费

（税）等；生态补偿指生态受益地区向生态价值提供地区给

予补偿，分为横向补偿和纵向补偿；排污权交易指在总量

控制前提下，区域内部污染源相互交易各自的排污权指标；

绿色金融包括环境信用、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

绿色基金等；损害赔偿指通过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形成环境有价、损害担责的相应体系；综合领域指如节能

减排资金相关政策等。

从 政 策 数 量 看， 各 省 市 总 体 呈 现 良 性 发 展 态 势。

“十三五”时期环境经济政策发布数量较“十二五”时

期有明显提升，发展潜力较大，发展后劲较足。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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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据不完全统计，长三角区域共发布环境经济政策

176 项（其中，上海占比 21.59%，浙江占比 34.09%，江

苏占比 28.98%，安徽占比 15.34%）（图 1）。“十二五”期

间年均发布量为 23.2 项，“十三五”期间（本研究针对

“十三五”2016 年、2017 年开展研究）年均发布量为 30.0
项，“十三五”相比“十二五”有较大提升，其中，江苏

由 6.4 项增加到 9.5 项，成为年均发布量最高的省份；安徽

虽然基础稍差，但提升较快，由 3.0 项上升到 6.0 项，超过

上海；浙江则在维持“十二五”高发布量的同时略有上升，

从 8.4 项上升到 9.0 项；上海略有提升，从 5.4 项上升到 5.5
项（图 2）。未来长三角区域对环境与经济良性互动、共同

提升的需求还将继续加大，环境经济政策在长三角区域还

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图1　长三角区域环境经济政策地区分布

图2　长三角区域环境经济政策年均发布量对比

从政策类型看，财政奖补占绝对优势。财政奖补、绿

色金融、价格收费（税）、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综合政

策以及损害赔偿分别占政策总数的 39.8%、17.1%、12.5%、

10.8%、10.2%、6.8% 以及 2.8%，除财政奖补占绝对优势

外，价格收费（税）、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占比基本在

10%～20%，分布较为均匀且多有创新，综合政策、损害赔

偿占比较低（图 3、图 4）。浙江率先于 2015 年建立覆盖省、

市、县三级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挂钩财政收费制度，并将收

费要求与各地污染物减排情况相结合，对促进各地环境质

量改善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江苏于 2016 年启动类似政

策。与此同时，皖浙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江苏水环境质

量横向生态补偿工作、浙江针对大气和水污染物的排污权

交易试点、江苏多方联动的环境信用体系建设均在全国范

围内走在领先，取得的先行先试经验值得在长三角区域乃

至全国推广。

图3　长三角区域不同类型政策发布年份对比

图4　长三角区域环境经济政策类型分布

从政策手段看，大气领域突出财政奖补手段，水环境

领域着重探索跨界横向生态补偿。当前，长三角区域的环

境治理重点主要落在大气、水环境治理方面。财政奖补是

大气领域的主要环境经济手段，71.4% 的财政奖补政策针对

大气。“十三五”以来对大气污染物的治理由 SO2、NOx 等

传统污染物转变为 VOCs 等新型污染物，故各地政策也逐渐

向电厂脱硫脱硝、清洁能源替代等向 VOCs 治理补贴等转

变，如上海专门出台 VOCs 减排扶持办法，明确 VOCs 减排

企业污染治理项目的补贴对象、标准及条件以及相关的补

贴申领程序。而在水环境领域，生态补偿这一环境经济手

段得以广泛应用，除上海主要开展饮用水源地等纵向补偿

外，江、浙、皖均已开展或正在开展水环境质量横向生态

补偿，并在新安江流域、太湖流域、大别山区等取得成功

经验后，逐渐在省内推广应用。

从政策保障看，环保、财政、发改、经信等部门联动

机制已逐步形成。从我国部门职能分工来看，除了环保部

门，经济部门在环境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发挥了主要作

用。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的环境经济政策文件由单一

部门出台相对较少，很多文件均是由某一政策制定主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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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联合相关部门来共同制定和实施的，体现了环境经济政

策在性质上属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综合协调政策类型这

一特征，对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起到了保障作用。以江苏

为例，根据《“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方案》中的《江

苏省提升环境经济政策调控水平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省财

政厅牵头负责“提升环境经济政策调控水平”。

总体来看，长三角区域是我国经济发展高水平地区，

对改善环境质量、促进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需求相比中

西部区域更大，对创新应用环境经济政策手段的需求也更

大 [12]。因此，长三角区域各省市结合区域发展实际，均已

基本构建一套具有地方特色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且在改

善环境质量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2  长三角区域各省市环境经济政策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是各省市进展不一，区域内部尚未形成齐头并进的

局面。上海的环境经济政策类型较为单一，71.1% 的政策

集中在财政奖补领域，10.5% 的政策为价格收费（税），其

余领域进展缓慢，且进入“十三五”以来年均发布量仅略

有上升。江、浙的环境经济政策发展较为均衡，且在生态

补偿、排污权交易等领域走在全国前列，两省在“十二五”

发展势头良好的基础上，“十三五”依然保持领先。安徽虽

然总体基础较为薄弱，但“十三五”期间政策发布率有明

显提升，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且根据自身优势大力推动具

有地方特色的环境经济政策 [9]（图 5）。

图5　长三角区域环境经济政策发布情况

二是政策关注对象以大气、水为主，对土壤等其他环

境要素的关注较少。由于大气、水十条发布相对较早，发

布时间分别为 2013 年、2015 年，而 2016 年土十条才得以

发布，当前长三角各省市环境经济政策关注对象主要为大

气、水，而涉及土壤、废弃物等的相关政策较少，存在较

大提升空间。

三是推进手段以末端治理为主，源头措施相对较少。

当前环境经济政策制定以末端治理为主，如对脱硫脱硝设

施补贴、VOCs 治理设施补贴、机动车船安装污染治理设施

补贴、末端排放收费（税）等为主，而在源头管控等方面

的政策较少。

四是政策之间尚未形成合力，财政杠杆效果有待提升。

环境经济政策本身是一项综合性政策，需要运用税收、财

政、价格等经济手段来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电

力行业为例，同时面临排污权交易、碳排放权交易、发电

权交易等各种绿色交易机制，这些机制之间存在一定的联

系，但在设计的过程中，又由各个主管部门分别牵头，缺

少协商配合，信息共享不足，导致发电厂等面对这些绿色

交易机制难以协调推进等。政策制定者应从顶层设计开始，

开展部门协商，形成政策合力，将通过较低的社会成本、

财政杠杆起到较好的污染减排效果。

3 长三角区域环境经济政策一体化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当前，长三角区域环境经济政策一体化格局尚未成熟，

依然面临不少挑战。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正在逐步推进

绿色转型，但依赖大项目、重化工等传统发展路径推进经

济发展现象依然存在，区域层面尚未实现能源、产业、交

通、城镇化等发展重大战略层面的紧密融合对接。上游地

方政府布局产业规划时较少考虑对下游地区的影响，大量

化工、石化、造纸、印染、制药、皮革、电镀等高污染行

业布局在行政区边界，存在上游排污、下游取水的情况 [13]。

交通运输结构方面，存在铁路对外通道布局不完善，铁路

货运场站布局和产业布局不匹配，铁路和港口、公路等运

输方式衔接不紧、信息交互不畅等问题，缺少区域层面大

物流体系统筹布局的顶层设计等问题。另一方面，不同地

区间发展与利益问题还需统筹考虑，区域各地区间的利益

协调问题日益突出，缺少灵活政策补偿手段，尤其在涉及

区域重大环保民生工程方面，需要区域层面共同出谋划策，

建立合作共赢的环境政策体系，在更大平台上实现优势互

补、利益平衡。长三角区域环境经济政策一体化存在的主

要的问题如下：

一是各省市重要环境经济政策顶层设计缺乏融合对接，

环境资源要素未能有效配置。近年来，长三角区域各省市

在环境经济政策方面均有不少创新示范，如浙江是全国第

一批排污权交易试点省份，自 2009 年开始试点，基本建成

了覆盖省、市、县三级的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体系试点

多年的排污权交易市场，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累计总金

额占全国三分之二以上。2013 年 11 月，上海率先启动碳排

放权交易试点工作，截至 2016 年 6 月底，上海碳市场累计

成交量达 5110.8 万 t，累计成交金额 6.21 亿元，在全国各试

点省市中位居首位，成为国内唯一一个连续三年 100% 完成

履约的试点地区。江苏省环保信用体系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江苏省将企业的环保守信情况分为绿、蓝、黄、红、黑五

个级别，2013 年以来，“江苏省环保信用管理系统”每年完

成污染企业环保信用自动评价 22 500 多家，并与金融等其

他部门形成信息共享与联动惩戒。但总体来看，长三角区

域内环境经济政策基本都由各省市依据自身情况自主制定，

且在各省市范围内执行，未能实现跨省设计，从而影响环

境要素市场的功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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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区域环境经济联动政策制定较少，试点成功经验

未能在区域层面及时推广。长三角区域层面已开展跨区域

环境经济政策制定工作，如皖浙交界的新安江流域是全国

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试点。自 2012 年试点以来，

已取得明显成效，累计投入 120.6 亿元，完成生态保护项目

134 个，新安江流域历年均达到补偿条件，总体水质保持为

优，在新一轮生态补偿工作中，在原先资金补偿的基础上，

在产业转移、人才培训方面加强双方合作，逐步推进“输

血式”补偿为“造血式”补偿。其横向补偿成功经验已在

区域内如浙江、安徽、江苏省内复制推广，但尚未能在长

三角区域其他跨区域断面加以推广应用。

三是区域层面缺少统一基金设置，不利于环境治理协

作工作公平效率开展。长三角区域中，安徽的经济发展水

平与江、浙、沪存在较大差距，2017 年，其人均 GDP 仅为

上海的 1/3，仅为江浙的不到 1/2，而与此同时，安徽省面临

长三角区域内最为严峻的环境质量现状。2017 年安徽 PM2.5

年均浓度为 56μg/m3，而江苏为 49μg/m3、浙江为 39μg/m3、

上海为 39μg/m3。水环境质量亦是如此，2017 年，安徽有三

个考核断面劣于 V 类水，江苏有一个考核断面劣于 V 类水，

浙江和上海均无。长三角区域环境质量的改善需要巨大的

财政投入，对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环境质量相对较差的

安徽来说，挑战更为明显。从区域层面来说，缺少统一的

基金设置，不利于环境治理协作工作公平效率开展。

4  优化长三角区域环境经济政策的相关建议

4.1  深化协作机制，探索政策共商

（1）建立长三角区域环境经济政策统一协商、统一发

布制度。环境经济政策是一项综合政策，其制定、实施和

监督通常涉及政府多个部门，如环保、经信、发改、财政、

税收等，部分政策还可能涉及金融机构、行业部门等。与

此同时，由于区域政策涉及各个省份之间的利益协调，相

比其他政策的出台，其利益相关方更多、更复杂，不仅有

部门间，还有省际间，应充分依托长三角大气和水污染防

治协作机制平台，结合区域环境污染重点、难点问题，开

展共同协商，探索形成合作共赢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在

此基础上，梳理长三角区域环境经济政策的管理规范、发

布机构和发布程序，研究建立长三角环境经济政策统一发

布工作机制。

（2）厘清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权和事权。根据环境保

护的外溢性特点，将全国性、跨区域的环境保护作为中央

事权，对于区域性的环境保护，中央应承担和分担一定的

支出责任 [14]。如在跨区域生态补偿、区域环保基金设立等

工作中，中央层面作为事权的承担者，在财权方面也应有

所承担，同时协助区域层面积极推进。

（3）推进城市间的跨地区合作发展机制。在现有省级

层面的合作机制基础上，考虑到长三角区域城市间的发展

不均衡，可逐步形成城市联盟，开展城市对话、协商机制。

在区域环境经济政策的运用过程中，试点因城施策，部分

政策可先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的地区进行跨区域

推广，如上海、苏锡常宁、杭嘉湖甬绍、合肥都市圈等，

再逐步向全区域推广等。

4.2  开展区域试点，形成政策共赢

（1）设置区域引导性环境保护基金。区域应有统一的

资金主体，按照“共同而有区别”的原则，由中央财政资

金引导，“三省一市”共同出资，或由“三省一市”和社会

资本共同发起区域绿色发展基金。基金采用市场模式运作，

可参考借鉴江苏省生态环保发展基金等运作方式。基金一

方面可用于区域内重点工作的开展，如大气污染防治、水

污染防治、土壤修复等；另一方面可用于对欠发达地区的

生态补偿、环境信用优秀企业的奖励等，还可探索建立地

区环境质量考核与环境保护专项基金挂钩机制。

（2）探索区域水环境多元化生态补偿工作。一是以饮

用水水源保障为重点，复制推广新安江跨省流域生态补偿

先进经验，如在上游来水水体流量大且具备重要饮用水功

能及生态服务价值的太浦河（跨界上海—江苏—浙江）开

展跨省界生态补偿试点，推动长三角开发地区、受益地区

与保护地区健全横向生态补偿和污染赔偿机制。二是逐步

在跨省市临界水域全面推广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在断面水

质目标双向考核制度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污染赔偿、受益

补偿相关机制。三是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推动相邻省市

签订跨界水体水污染联防联控合作协议，同时推动区域内的

生态补偿以项目补偿、政策补偿、智力补偿等形式展开，探

索“输血”和“造血”相结合的多元综合补偿机制。待水环

境生态补偿机制进展顺利后，可考虑建立大气环境生态补偿

机制。

（3）建立区域大气污染物排污交易制度。一是在现有

地方性排污权（及碳排放）交易实践基础上，依托排污许

可证核发工作，明确统一核发规则，整合构建区域主要大

气污染物排污交易市场。二是抓住主要大气污染物，重点

聚焦跨区域交易机制的建立。建议以重点工业行业二氧化

硫和氮氧化物等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为突破口，探索

建立区域排污交易实施机制。三是完善制度建设，形成可

复制、可推广经验模式，待相关监测、核算基础成熟后，

再逐步将排污交易由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推广至 VOCs、颗

粒物，并由气及水 [15]。

（4）推进区域环境信用评价全过程管理。在现有针对

长三角区域工业企业环境信用联合惩戒的基础上，逐步将

范围扩大到机动车、环保第三方治理机构、环保从业人员

等方面。具体实施过程可由末端管理（环境信用联合惩戒）

到过程控制（污染排放信息共享）再到源头统筹（产业准

入统一要求），循序渐进，实施“三步走”。先从评价结果

着手，对评价结果实行信息公开共享，并实施联合惩戒；

逐步统一评价过程相关要求，包括评价体系、信用修复要

求等；待时机成熟后，全面实现企业的污染源管理数据对

接，为环境信用评价、环境绩效管理、区域环境准入等提

供数据支撑，并与绿色金融实施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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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立保障体系，加快政策共享

（1）建立有利于环境经济政策的法制环境。针对目前

区域内开展较好的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绿色信贷等工

作，开展统一筛选，对于实施效果较好并拟在区域内推广

的环境经济政策，积极争取将其纳入立法程序，为后续在

区域层面的推广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2）探索区域环境经济政策（数据）共享机制。在现

有区域大气、水相关污染数据共享机制的基础上，探索建

立长三角环境经济政策数据库网络平台，并定期更新区域

政策，实现区域内部共享。同时对于区域内实施效果较好

的政策，通过跟踪评估，相关研究成果向区域内各省市政

府抄送，并组织开展交流会或研讨会，分享政策制定和有

效执行的经验，及时在区域内复制推广。

（3）组建长三角区域环境经济专家咨询委员会。在生

态环境部的支持下，依托“三省一市”的高校、研究所以

及金融机构等技术力量，在新成立的“长三角区域生态环

境协作专家委员会”下分设环境经济专家咨询委员会，参

与区域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出台、评估等全生命

周期，持续推进长三角区域环境经济政策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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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Optim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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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nteg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of Shanghai, Jiangsu, Zhejiang and Anhui from 2011 to 2017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demonstrated a good overall development 

trend, especially in terms of financial incentives and subsidies. However, there were obvious differences among these regions, and there was a lack of 

interaction among policies at the regional level.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al environmental quality improvement aim and 

pollution prevention cooperation demand, it is suggested to take the lead in the pilot projects of regional linkage in the field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u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emission trading and environmental credit system, with the support from mechanism, law, technology and other aspects,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policy consultation, sharing, win-win model.

Keywords: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ion; environmental economic policy


